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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以表見代理為命題重點，測試考生對於表見代理基本觀念掌握的程度，特別對是否熟悉若干相關

實務見解。題目本身平鋪直敘，並不複雜，因此考生在鋪陳答題重點時，建議先將相關條文引出，再

簡說實務相關見解，最後就個案事實提出個人之結論，即可完整作答。 
第二題：本題以繼承人特性之比較命題，屬於申論題型。在應答此類比較題型時，建議考生盡可能地將熟知的

相關條文盡量寫出，例如將所有繼承的相關條文中，與第一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有關者盡力列出，

即可有相當程度的篇幅與條理，因此本題實際上就是在測驗考生對於繼承編的相關條文熟練程度如

何，熟記條文者當可輕鬆應答。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甲將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交付乙，請乙代為辦理電匯郵局轉帳。乙持甲之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以

甲之名義向丙銀行借款100萬元。試問：丙銀行得否向甲請求返還借款？(25分) 
答： 
(一)丙得否請求甲返還借款，須以甲丙間存在有效之消費借貸契約為前提。甲將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交付乙並授

與乙代理權，係為辦理電匯郵局轉帳之用。乙逾越此授權範圍，以甲之名義向丙銀行締結消費借貸契約，

應已逾越代理權範圍，而構成無權代理，依民法一七0條第一項該消費借貸契約應效力未定，未經甲之承

認不生效力。 
(二)丙是否可主張其信賴乙受有甲之授權，而令甲負授權人責任，須視有無民法一六九條表見代理之事實。依

民法一六九條規定：「由自己之行為表示以代理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理人而不為反對之表示

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是故如個案中甲交付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之行為，可評價為該當民法

一六九條規定，則乙雖逾越代理權範圍，甲仍應負授權人責任。 
(三)有關本人交付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予他人，是否可評價為民法一六九條之「由自己之行為表示以代理權授與

他人」，實務上相關案例見解不一。傾向肯定之見解，例如四四年台上字第一四二八號判例，即認為本人

交付印章與空白票據予他人者，該當表見代理之情事；傾向否定之見解，例如七十年台上字第六五七號判

例，則認為國人習將自己印章交付他人辦理特定事項，故不能單憑交付有印章一事即認為構成表見代理。 
(四)按表見代理制度之目的，係在保護相對人之信賴，於可歸責於本人致生表見外觀時，例外不發生無權代理

效力未定之效果，而使相對人得主張法律行為上之權利。是故最高法院六十年台上字第二三一0號判例方

謂表見代理之成立，必須本人有表見之事實，足使相對人信該他人有代理權之情形存在，始足當之。具體

判斷上，應就個案情節個別認定之。參考最高法院七十年台上字第六五七號判例之邏輯，國人確實同樣有

將印章及身分證影本交付他人辦理特定事項之習慣，本案中身為銀行之丙，營業上應極為重視其放款之確

實度及回收可能性，殊難想像銀行在放款時，與借貸人從未面會，僅憑印章及身分證影本即信賴該他人為

借款人之代理人，是故應認本案中之丙無值得保護之信賴，而不得主張表見代理使甲負授權人責任。 
(五)綜上所述，乙無權代理甲與丙締約之行為，效力未定，且丙不得主張構成表見代理。故於甲未承認該消費

借貸契約前，無須負契約上返還借款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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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與其他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比較，有何特殊之處？(25分) 

答： 
民法一一三八條就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設有規範，其中第一款規定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序

繼承人。我國民法繼承編中對於第一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之規範，相較於其他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例如

父母、兄弟姊妹或祖父母，有若干特殊之處，以下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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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並非所有第一順序繼承人均有繼承權： 
依民法一一三九條規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以親等者為先，始有繼承權，例如設若被繼承人遺有子女，則

其孫子女雖亦該當第一順序繼承人，但並無繼承權；至於其它順序之繼承人則無此問題，只要其得以位列

繼承人，均得享有繼承權，而並未在繼承順序中再分先後順位，例如設若被繼承人之兄弟姊妹有繼承權，

兄弟姊妹間並不會再排先後順位。因此相較於其它順序之法定血親繼承人一旦位列有繼承權人行列即有繼

承權，第一順位繼承人略有不同。 
(二)僅第一順序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可能有代位繼承權： 
依民法一一四0條規定，代位繼承之發生，須以第一順序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為其要
件，故僅第一順序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始有可能主張代位繼承；至於其他順序繼承權人如有於繼承開

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之情事發生，其直系血親卑親屬無從主張代位繼承。 
(三)與配偶分配之應繼分計算不同： 
依民法一一四四條第一款，配偶與第一順序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應與他繼承人平均，是故於第一

順序繼承人越多時，配偶所分配到的應繼分益發受到稀釋，而保障略有不足；但於配偶與其他順位繼承人

同為繼承時，依同條第二至第四款，配偶係依遺產之特定比例(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計算其應繼分，因此
配偶得以確保得分配到被繼承人遺產中固定之比例，對配偶之保障相對較充足。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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